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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其中，

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鹏运”）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170,329,667 股，深圳市云益晖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益晖”）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85,164,834股，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和光一至”）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85,164,834股。 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以下合称为“各信息
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由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实业”）变
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其中，欣鹏运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170,329,667股，云益晖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85,164,834 股，和光一至拟
以现金方式认购 85,164,834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欣鹏运未持有公司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欣鹏运将直接持有公
司股票 170,329,667 股，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将由鹏博实业变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人仍为杨学平先
生。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1、欣鹏运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海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成立日期 2014年 9月 10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1707388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投
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
目）；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云益晖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云益晖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翠湖社区光明大街 150号伟创业大厦 703
成立日期 2019年 10月 17日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UXQW0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云计算产业、大数据产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通信及互联网技
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

3、和光一至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 25号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一期 B座 310
成立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5R2B4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物联网的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不含限制性和禁止性的项目，涉及许可证管理及
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编程；投资咨询；投资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国内外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4、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鹏博实业为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和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达苑”）的控股
股东，分别持有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和聚达苑 90%、100%、100%和 57.14%的股权。杨学平先生为
鹏博实业及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各信息披露义务人、鹏
博实业、聚达苑及杨学平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1）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B座 3楼 311室
成立日期 1995年 12月 15日
注册资本 150,888.8889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399887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计算机
软件技术开发；钢材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供应链管理。（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是：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广东省内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2）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B座 3楼 312室
成立日期 1998年 7月 20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50111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3）杨学平
姓名 杨学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4196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是

住所及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B座 3楼 311室
联系电话 0755-83438896
5、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6、变动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公司任何权益的股份，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

动人持有公司 12.71%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9.48%的股份，具体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股）
股份
种类

占总股本比
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股）
股份
种类

占总股本比
例

欣鹏运 - - - 170,329,667 普通股 9.61%
云益晖 - - - 85,164,834 普通股 4.80%
和光一至 - - - 85,164,834 普通股 4.80%
鹏博实业 115,035,640 普通股 8.03% 115,035,640 普通股 6.49%
聚达苑 55,440,000 普通股 3.87% 55,440,000 普通股 3.13%
杨学平 11,562,719 普通股 0.81% 11,562,719 普通股 0.6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由鹏博实业变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导

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

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
组计划。

5、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二次修订稿），敬请投资者关注上述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青云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51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 000, 000股。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0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
定的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00, 000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 12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2, 28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11, 400, 000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3月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青
云科技”股票2, 280, 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3月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于2021年3月5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63.70元/股与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账户将在2021年3月8日

（T+3日） 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
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 184, 247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1, 024, 837.05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224744%。
配号总数为20, 496, 741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020, 496, 74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600, 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494.9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 140, 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 98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 42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33711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商定于2021年3月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2021年3月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4日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9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8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四方新材”，股票代码为“60512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2.88元/股，发行数量为3,090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54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3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78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3月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705,45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88,009,867.5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4,54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482,932.4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89,10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2,460,822.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9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8,377.6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陈学高 陈学高 179 7675.52 0 179

2 建水新江淮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建水新江淮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79 7675.52 0 179

3 李宁 李宁 179 7675.52 0 179

4 联众新能源有限
公司

联众新能源有限
公司 179 7675.52 0 179

5 孟东辉 孟东辉 179 7675.52 0 179
合计 895 38,377.60 0 89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105,441股，包销金额为4,521,310.08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4%。
2021年3月4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7058347、010-57058348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发行人：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4日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 7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92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3, 75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 ，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8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493.7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068.7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0%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3 月 5 日（T-1 日，周五）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
//www .s s 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4 日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股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２０２１〕２５１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保荐和中信建投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８．９４％。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５０，０００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５５０，０００股，约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Ｔ－１日，周五）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３月４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望软件”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48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 548.60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232.29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 383, 308 股，占
发行总量的 8.93% 。

战略配售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0, 154, 692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01% ，网上发行数量为3, 948, 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9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14, 102, 692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0.50 元 /股。
根据《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和《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4, 406.8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
410, 5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 744, 19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00%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5, 358, 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0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79897% 。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3 月 4 日（T+2
日）16: 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
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3 月 4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3 月 5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
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3 月 3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进行中望软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971，5971，2831
末“6”位数 917870，717870，517870，317870，117870，363495，863495
末“7”位数 3542020，4792020，6042020，7292020，8542020，9792020，2292020，1042020，2960019
末“8”位数 22123397，1333242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望软件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0, 717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 股中望软件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3月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35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7, 56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2, 434, 2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529, 390 62.83% 6, 109, 457 69.87% 0.03993630%
B类投资者 5, 790 0.24% 20, 978 0.24% 0.03624536%
C类投资者 899, 070 36.93% 2, 613, 757 29.89% 0.02908992%

合计 2, 434, 250 100.00% 8, 744, 192 100.00% -

注：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
响

其中余股 2, 537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3 月 5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3 月 8 日（T+4 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广州中望龙
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
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0.50

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233, 064.30 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

模为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3.00% ，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000 万元.华泰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 10, 000 万元， 本次获
配股数 464, 580 股，获配金额 69, 919, 290.0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3 月 8 日（T+4 日）之
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13, 896.00 万元，本次共
获配 918, 728 股， 获配金额为 138, 268, 564.00 元， 对应配售经纪佣金为
691, 342.82 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战略配售经
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3 月 8 日（T+4 日）
之前，依据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
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464, 580 69, 919, 290.00 - 24
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18, 728 138, 268, 564.00 691, 342.82 12

合计 1, 383, 308 208, 187, 854.00 691, 342.82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2492941
传真：0755-82492020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港中旅大厦 26 层

发行人：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3 月 4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其中“重要提示”及“三、初步询价”中关于初步询价时间部分表述有误，
现予以更正如下：

原公告：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4 日（T-4 日）9:30-15:00 和 2021 年

3 月 5日（T-3 日）9:30-15:00”

更正为：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2021年 3 月 4日（T-4日）9:30-15:00”
除上述更正外，《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其它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3月4日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之更正公告


